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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A_8B_E9_83_A8_EF_c73_383890.htm 人事部发布通知促进

高校毕业生就业 本报讯 昨天，人事部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发挥

政府人事部门职能作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》，一举

推出10项措施。通知要求，对于困难家庭的高校毕业生应实

施重点推荐、优先安置。各级机关考录公务员、事业单位招

聘工作人员时，免收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的报名费和体检费

。 通知还规定，县以下基层公安、司法、工商、税务、质检

等执法部门新增人员，应首先从高校毕业生中考录。中小企

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将成为高校毕业生的最大接收单位，并鼓

励其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。各地还应建立离校后未就业高校

毕业生求职登记制度。凡离校后择业期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

生，均可向生源地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申请办理

求职登记手续，享受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提供的

服务。同时，要优先安排登记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

生就业见习基地参加为期3至6个月的就业见习，促进其尽快

实现就业。通知中还对去基层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制订了种种

倾斜政策。要求省级以上党政机关考录公务员，要逐步提高

考录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的比例。到艰

苦边远地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

转正定级、职称评定可执行提前转正定级、高定1至2档工资

标准的优惠政策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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